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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事務事務委員會 101 年度施政計畫 

計 畫 名 稱 

業

務

計

畫 

工

作

計

畫 

分 計 畫 
計   畫   內   容 

壹.

一

般

行

政 

 

一.

行

政

管

理 

 

<一>行政管理 

 

辦理會計、政風、人事、總務等業務。 

貳.

客

家

政

策

研

究

發

展 

 

一.

研

究

發

展

業

務 

 

<一>研究發展

與館室管理業

務 

 

1.定期召開委員會議，借重客家領域委員之專長與才能，提供客家政

策規劃方向。 

2.強化本會所屬館室功能，本會所屬館室均與社區或其他族群團體相

互支援合作，以作為都會客家族群間了解及親近文化的對話空間。 

(1)客家文化會館係本會員工辦公室所在，1 樓公共空間亦是客家生

活文物之常設展處，其餘教室、會議室具備舉辦各類型會議、研

討會、教室之功能。 

(2)客家藝文活動中心主要提供客家藝文相關之展示空間功能，也是

客語教育中心及客家族群或相關社團聚集互動與訊息交流之據

點。 

(3)客家圖書影音中心主要提供年輕族群一個學習客家相關事務的

場所，具有讓年輕人利用現代影音圖書之資源，以及聚集討論、

創造與發表場所之功能。 

3 配合不同館室之主題及功能，規劃辦理與各館室屬性相符且主題明

確之各類藝文活動等，並持續蒐集客家相關圖書資料，充實本會所

屬客家圖書內容，提供客家文化愛好者及研究者一個完善的使用空

間。 

4.開辦「臺北客家書院」，辦理各類客家語言學習、文化體驗研習課程

，提供社會人士學習客家語言、文化之機會。 

5.賡續辦理廣播頻道客語播送計畫，增加客語播送服務，豐富都會多

元文化。 

6.主動走入大學校園辦理客家采風推廣活動，開辦客家學術或藝文采

風課程，提供學生參與客語生活體驗活動之機會，藉由生活化的方

式自然學習客家語言與文化，以了解客家歷史及原鄉民俗采風，並

促進本市與臺灣客家庄之交流。 

7.結合客籍里長之社區資源，以在地化深耕臺北新故鄉的精神，於社

區里鄰巷弄內推動客家文化活動或研習課程，讓市民在日常生活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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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能感受客家藝文的優美與深度，並使客家文化成為本市之常民文

化。 

8.與各地客家庄結合，推動合作方案，例如結合相關業者提供知性旅

遊行程、推廣客庄主題性旅遊，或建置客庄文創特色商品展銷據點

與平台，行銷客庄文創產業等，帶動原鄉觀光及文創產業，共同復

甦客庄聚落經濟。 

9.辦理客家音樂、戲劇等資料庫之建置、維護及推廣，以豐富客家音

樂、戲劇史料，建立多元學習管道。 

10.為普及民間研究客家學術之風氣，以及協助公部門推展客家政策，

以補助方式獎勵民間進行客家學術研究與政策發展等工作。 

11.推動市民參與客家文化體驗活動，舉辦臺灣客家原鄉風土民情研習

營等城鄉交流相關活動，或鼓勵本會所輔導之客家相關社團、學員

與全臺各地客家庄的社團交流互訪與學習。 

12.推動臺北客家與國際客家事務交流與合作，建立臺北客家與國際客

家社團之連繫網絡，積極參與國際客家組織之聯繫互動，加強臺北

客家與海外客家組織之文化參訪交流活動，增進臺北客家國際能見

度及臺北市國際關係之發展。 

13.督導客家文化基金會營運客家文化主題公園、跨堤平台廣場、臺北

市客家文化中心及音樂戲劇中心，作為全臺各地客家村落的交流平

臺與客家音樂戲曲展演中心，提供市民認識臺北市多元文化的據點

與聚會、休憩場所。 

參.

客

家

語

言

文

化

推

廣 

 

一.

文

教

推

廣

業

務 

 

<一>語言文化

保存推廣業務 

 

1.編印發行客家文化通訊刊物，內容包括客家語言、文化介紹、音樂

學習教材等，以傳播客家語言文化訊息。 

2.持續推行一年一主題的客家文化節主軸活動，辦理年度系列藝文活

動，營造客家意象，連結鄉親情感，建立多元文化交流平台。 

3.辦理客家文化推廣服務計畫，協助國小教師在本市國民小學進行多

元文化教學，加強學生對客家文化認識的廣度及深度。 

4.辦理本市客語教育中心研習成果驗收及發表活動，以客觀的評鑑制

度考評其研習成效。 

5.擴大辦理臺北客家義民祭系列活動，並輔導、補助民間社團共同投

入辦理。 

6.辦理客語師資人才培訓計畫，以充實語言傳承之種籽力量，落實客

家語言向下扎根，永續傳承之效果。 

7.辦理幼兒客語學習成果觀摩活動，提供推廣客語績效良好之幼兒園

互相觀摩學習之展演平台，並藉此激勵更多幼兒園投入客語傳承行

列。 

8.持續編印客家語相關教材，以推廣客家語在各級學校教授之普及率

，並提供自學者更多元的學習管道。 

9.辦理不同主題之競賽活動，活潑客家語言學習方式，創造學習誘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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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10.補助優異客家藝文表演團體，同時對於辦理各項客家語言、文化、

技藝等研習或活動之個人或團體（含各級學校等教育機構），給予實

質上協助，以激勵更多團體投入客家文化之推動。 

11.補助本市客家歌謠班辦理客家傳統及創新音樂研習課程及推廣活

動。 

12.為推動校園內客語學習及客家文化認識風氣，補助本市國中小學成

立客語社團辦理客語傳承及客家文化推廣活動，並同時舉辦學習成

果發表活動。 

13.為落實客語向下扎根目標，獎勵本市幼兒園辦理客語教學、客家文

化推廣課程及活動。 

伍.

建

築

及

設

備 

 

一.

建

築

設

備 

 

<一>營建工程 

 

1.客家文化展示系統工程。 

2.客家文化會館變電箱及線路更新工程。 

3.客家文化會館屋頂假樑不銹鋼包樑施作工程。 

  

二.

其

他

設

備 

 

<一>其他設備 

 

1.購置辦公室自動化電腦及週邊設備。 

2.購置客家館室藝文活動或特展等相關特殊設備。 

肆.

第

一

預

備

金 

 

一.

第

一

預

備

金 

 

<一>第一預備

金 

 

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列第一預備金。 

 

 


